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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试资格审核注意事项

请考生准备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，复印件需注明“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并签名，资格审核时由招聘单位核对资料原件后退回给考生本人，资料复印件由招聘单位留存。
1.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报名登记表。
2.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技术资格、职业资格、执业资格证书。招聘岗位未设相关要求的，则无需提供。港澳学习、留学归国人员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、学位认证材料。毕业证、学位证缺失的，应提供教育主管部门开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材料。
3.专业相近材料。按专业相近规则报考的，考生须提供经毕业院校或该院校教务处盖章确认的专业课程成绩单，考生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所设专业相近的意见材料。非按专业相近规则报考的，无需提供。
4.招聘单位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报考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5.各招聘单位联系方式：
（1）江门市第一中学：
吴老师，0750-3355704、18923078912
（2）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：
曾老师，0750-3503293、13822406056
（3）江门市第一中学景贤学校
李老师，0750-3271636、138223365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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